
[image: image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環署綜字第0970070672號

附件：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5條之1、第6條、第31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主旨：預告修正「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5條之1、第6條、第31條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1、 修正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 修正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5條第2項。

3、 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署網站（網址：http://ivy3.epa.gov.tw/epalaw/index.aspx）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區網頁。
4、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1) 承辦單位：綜合計畫處
(2)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83號7樓
(3) 電話：（02）23117722轉2732
(4) 傳真：（02）23754264
(5) 電子郵件：phshih@epa.gov.tw[image: image1.jpg]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五條之一、第六條、第三十一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於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發布，並分別於九十年八月一日、九十一年十月三十日、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及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因應實際需要修正。
為加強民眾參與環境影響評估機制，並利追蹤監督作業，爰增訂第五條之一，並修正第六條及第三十一條，修正要旨如下：

一、為與公眾充分交流意見，明定開發單位應於準備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時，即與相關機關、團體或民眾對話，並就準備進行評估之範疇進行意見交流。(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一)

二、配合第五條之一之增訂，修正附件三及附件四有關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應記載事項。(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為避免開發單位撰寫之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與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容不同，致生爭議，明定開發單位應於施工前十五日內，將預定施工日期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以利追蹤監督作業。（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五條之一、第六條、第三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之一  開發單位應於開發行為之規劃階段，將開發行為名稱、內容、場所及準備進行之調查及評估範疇等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公開至少十四日，並以書面寄送開發行為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長辦公室，徵詢相關機關、團體或居民意見。

開發單位應參酌相關機關、團體或人民意見，修正評估範疇。但意見無法納入修正或妥善回應處理時，開發單位應召開討論會。

開發單位召開前項討論會，應邀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專家學者、提出意見之機關、團體及居民參與。團體或居民得推薦專家學者共同參加。

開發單位應將第一項相關機關、團體或居民意見及參採處理情形列表說明，公告於網站，並編入環境影響說明書。

	
	1、 本條新增

2、 為加強民眾參與環境影響評估機制，使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聚焦，開發單位有必要於準備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時，即與相關機關、團體或民眾對話，並就準備進行評估之範疇進行意見交流，爰增訂本條文。

3、 本署將於網站設置「開發單位環境影響評估」專區，供準備中、尚未送審之開發單位公開其相關資訊，並作為其與相關公眾意見交流之平台。

	第六條  說明書及評估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依說明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附件三﹚、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附件四﹚、說明書、評估書初稿應檢送之圖件﹙附件五﹚規定辦理。
開發單位應依第五條之一所定範疇、附件三及附件五編製說明書。
	第六條  說明書及評估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依說明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附件三﹚、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附件四﹚、說明書、評估書初稿應檢送之圖件﹙附件五﹚規定辦理。
    開發單位於規劃開發行為階段，得邀集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家及居民代表進行範疇之界定，並依範疇界定結果、附件三及附件五編製說明書。
	開發單位於規劃階段界定範疇事宜，已於第五條之一增訂，爰修正本條第二項，並配合修正附件三及附件四，有關說明書及評估書應記載事項。

	第三十一條  開發單位於說明書或評估書中，須承諾依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開發單位應於施工前十五日內，將預定施工日期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
	第三十一條  開發單位於說明書或評估書中，須承諾於施工前訂定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並記載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如委託施工，應納入委託之工程契約書。
    前項執行計畫或契約書，開發單位應於施工前提送原審查之主管機關備查。
	1、 本法第十七條已明定開發單位應依說明書、評估書內容切實執行。為避免開發單位撰寫之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與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內容不同，致生爭議，爰修正本條第一項，使與本法第十七條規定一致。

2、 本法第十八條規定，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進行追蹤監督。依過去實務經驗，開發單位依提送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時，不完全表示開發行為即將進行施工，爰修正本條文第二項，要求開發單位於施工前十五日內，將預定施工日期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以利追蹤監督作業。


附件三、說明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應記載事項

審查要件

一、開發單位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如附表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如附表一。

三、說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如附表二及附表二之一。

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如附表三。

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如附表四。

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境現況。

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如附表五。
環境現況﹕
1.依附表六之規定作業，若因區位環境或個案特性得免辦部分調查項目。
2.前項辦理情形除於本文詳述外，並應依附表七填寫明細表。

七、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

各環境項目、環境因子及預測方式參考附表八之規定作業﹔若引用本規定以外方式預測，應敘明學理依據及應用條件或相關之驗證。

八、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

環境保護對策﹕應對開發行為施工階段、營運階段及封閉階段之環境影響，分別敘述具體可行之環境保護對策。
替代方案﹕如附表九。

九、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包括施工及營運期間之人事費、設備費、操作維護費、監測費、代處理費……等。

十、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如附表十。

十一、參考文獻。

就本計畫所引用之資料、數據及預測、評估模式等來源加以明列，如無參考文獻則免列。
十二、附錄。

包括依第五條之一所定評估範疇、相關意見處理或討論會辦理情形、說明書撰寫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外業調查原始資料、相關機關同意文件、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證明文件、審查結論以及歷次審查意見處理說明等。

十三、其他
定稿本之封面及本文第一頁應加註主管機關審查結論函之文號。

須承諾切實依說明書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並於施工前十五日內，將預定施工日期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

	應記載事項
審查要件
一、開發單位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如附表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如附表一。
三、說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如附表二及附表二之一。
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如附表三。
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如附表四。
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境現況。
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如附表五。
環境現況﹕
1.依附表六之規定作業，若因區位環境或個案特性得免辦部分調查項目。
2.前項辦理情形除於本文詳述外，並應依附表七填寫明細表。
七、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
各環境項目、環境因子及預測方式參考附表八之規定作業﹔若引用本規定以外方式預測，應敘明學理依據及應用條件或相關之驗證。
八、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
環境保護對策﹕應對開發行為施工階段、營運階段及封閉階段之環境影響，分別敘述具體可行之環境保護對策。
替代方案﹕如附表九。
九、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包括施工及營運期間之人事費、設備費、操作維護費、監測費、代處理費……等。
十、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如附表十。
十一、參考文獻。
就本計畫所引用之資料、數據及預測、評估模式等來源加以明列，如無參考文獻則免列。
十二、附錄。
包括說明書撰寫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外業調查原始資料、相關機關同意文件、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證明文件、審查結論以及歷次審查意見處理說明等。

	一、開發單位於規劃階段界定範疇事宜，已於第五條之一增訂，爰配合修正附件三，有關環境影響說明書應記載事項。
二、附件第13項配合作業準則第31條規定修正草案辦理。

	附件四  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應載事項
審查要件
一、開發單位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如附表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如附表一。
三、評估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如附表二及附表二之一。
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如附表三。
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如附表四。
六、環境現況、開發行為可能影響之主要及次要範圍及各種相關計畫。
相關計畫依附表五填寫。
環境現況﹕依範疇界定會議決定調查之項目、內容、方法。
七、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
項目依評估範疇界定會議決定。預測、評估方式參考附表八之規定作業﹔若引用本規定以外方式預測、評估，應敘明學理依據及應用條件或相關之驗證。
八、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應對開發行為施工及營運階段之環境影響，分別擬訂具體可行之對策，且所採行對策之處理流程、效率應加以敘明，並與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結果相互驗證。
九、替代方案。
如附表九。
十、綜合環境管理計畫。
應包括施工階段及營運階段之環境管理計畫（含環保人力與組織、環境監測計畫、緊急應變計畫及環境衛生管理計畫等）。
十一、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
應附相關之公函或會議紀錄並敘明處理過程與結果。
十二、對當地居民意見之處理情形。
應附公眾閱覽及公開說明程序，各相關機關、團體、當地居民之書面意見及會議紀錄答覆說明（實錄）。
十三、結論與建議。
應以開發單位立場提出。
結論至少包括環境衝擊之綜合評定結果、對策之可行性以及承諾事項等。
建議應包括推動本計畫所須仰賴各單位軟硬體設施之配合度。
十四、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應包括施工及營運期間之人事費、設備費、操作維護費、監測費、代處理費……等。
十五、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如附表十。
十六、參考文獻。
就本計畫所引用之資料、數據及預測、評估模式等來源加以明列。
十七、附錄。
包括評估書撰寫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外業調查原始資料、演算推估過程、相關機關同意文件、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證明文件、說明書公眾閱覽、登報、公開說明會之文件與會議紀錄、評估範疇界定會議紀錄（含辦理情形）、現勘紀錄、聽證會紀錄、審查結論以及歷次審查意見處理說明等。
應記載事項
審查要件
一、開發單位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如附表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如附表一。
三、評估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如附表二及附表二之一。
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如附表三。
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如附表四。
六、環境現況、開發行為可能影響之主要及次要範圍及各種相關計畫。
相關計畫依附表五填寫。
環境現況﹕依範疇界定會議決定調查之項目、內容、方法。
七、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
項目依評估範疇界定會議決定。預測、評估方式參考附表八之規定作業﹔若引用本規定以外方式預測、評估，應敘明學理依據及應用條件或相關之驗證。
八、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應對開發行為施工及營運階段之環境影響，分別擬訂具體可行之對策，且所採行對策之處理流程、效率應加以敘明，並與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結果相互驗證。
九、替代方案。
如附表九。
十、綜合環境管理計畫。
應包括施工階段及營運階段之環境管理計畫（含環保人力與組織、環境監測計畫、緊急應變計畫及環境衛生管理計畫等）。
十一、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
應附相關之公函或會議紀錄並敘明處理過程與結果。
十二、對當地居民意見之處理情形。
應附公眾閱覽及公開說明程序，各相關機關、團體、當地居民之書面意見及會議紀錄答覆說明（實錄）。
十三、結論與建議。
應以開發單位立場提出。
結論至少包括環境衝擊之綜合評定結果、對策之可行性以及承諾事項等。
建議應包括推動本計畫所須仰賴各單位軟硬體設施之配合度。
十四、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應包括施工及營運期間之人事費、設備費、操作維護費、監測費、代處理費……等。
十五、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如附表十。
十六、參考文獻。
就本計畫所引用之資料、數據及預測、評估模式等來源加以明列。
十七、附錄。
包括評估書撰寫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外業調查原始資料、演算推估過程、相關機關同意文件、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證明文件、說明書公眾閱覽、登報、公開說明會之文件與會議紀錄、評估範疇界定會議紀錄（含辦理情形）、現勘紀錄、聽證會紀錄、審查結論以及歷次審查意見處理說明等。
開發單位於規劃階段界定範疇事宜，已於第五條之一增訂，爰修正附件四，有關環境影響評估書應記載事項。
評    估    書    應    增    列    之     記    載    事    項
1.開發行為之規劃、設計、發包、施工監造與經營管理分別由不同單位主辦或分隸屬不同機構者，應說明各該單位之權責範圍以及環境影響評估承諾事項交接方式。
2.須承諾切實依評估書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並於施工前十五日內，將預定施工日期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
3.定稿本之封面及本文第一頁應加註主管機關審查結論函之文號。
評    估    書    應    增    列    之    記    載    事    項
1.開發行為之規劃、設計、發包、施工監造與經營管理分別由不同單位主辦或分隸屬不同機構者，應說明各該單位之權責範圍以及環境影響評估承諾事項交接方式。
2.承諾在施工前，將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環境管理計畫修訂為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書送主管機關備查。
3.定稿本之封面及本文第一頁應加註主管機關審查結論函之文號。



	附表十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環境
環境
影響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
類別
項目
施工期間
營運期間
註1：影響階段請以”(”勾選。
註2：預防及減輕對策應依說明書或評估書中環境保護對策、綜合環境管理計畫撰寫。涉及開發行為內容，亦應與本文一致。 

	環境
環境
影響階段
影響說明
影響評估
預防減輕對策
評定
類別
項目
施工期間
營運期間
範圍
程度
註1：影響階段請以”(”勾選。
註2：影響評估之程度可以符號標示：
         (：無影響
            + + +：顯著性之正面影響             -：輕微性之負面影響
              + +：中度性之正面影響           - -：中度性之負面影響
                +：輕度性之正面影響         - - -：顯著性之負面影響

	本附表配合附件三及附件四修正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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